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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AB_E6_96_B9__c122_485244.htm 在今天的社会中，如

何采取有效的措施，使我们的司法体系保持廉洁，是一个十

分重要也特别紧迫的课题。这样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社

会各个行业中，司法界的职业行为至为特殊，它不仅仅是行

使裁判权，解决社会中的各种纠纷，而且行使司法权这种过

程本身，实际上是在向案件当事人宣示正义的准则。也许，

我们可以不夸大地说，对于特定国家公民的正义观念的形成

和形态而言，没有哪一个因素能够起到司法官员行为举止所

具有的那样大的作用。西方的一些调查表明，那些没有受过

法律教育的公民对于法律制度的知识以及公正观念的养成，

与法院处理案件的过程以及媒体对于法院活动的报道有密切

的关系。对于当事人而言，法院是否公正地处理与其利益息

息相关的案件更直接影响到他们对于法律乃至国家制度本身

的评价。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通过行贿获得对自己有利判

决的当事人会对他所在国家法律的公正性具有坚定的信念，

更不消说面对明显不公而又无可奈何的对方当事人了。从前

的谚语：“廷尉狱，平如砥。有钱生，无钱死”，或更为流

行的“衙门口，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都再形象不过

的表达了一般百姓对于古典司法制度的极度失望。在这样的

司法制度下，追求正义和公平是无从成为主流社会风气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朗西斯培根才会说：“一次不公的（

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公的其他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

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 



司法廉洁重要性的第二个方面体现在司法乃是社会正义的最

后一道防线。立法机关或许会制定不公正的法律，行政机关

可能会滥用权力，然而，一个社会，如果拥有廉洁的和高素

质的司法阶层，立法不公以及行政权力滥用所带来的危害性

都会得到相当的抑制和矫正。但是，假如司法制度与腐败结

缘，情形便不堪设想。在国家正式的司法体系里无从求助的

当事人势必会寻求自救，即操法律于自己之手，法律与社会

秩序的维系便成为一句空话。亚里士多德将正义区分为分配

的正义和校正的正义，假如司法体系不能对于校正的正义有

认真的作为，则分配的正义便会变得无甚意义。 在当今的我

国，司法制度面临着特别重大的使命。历史经验一再表明，

当一个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种不同的利益处在变动不居的状

态之时，国家的立法往往无法及时地和具体地回应社会的变

化。如果司法界能够很好地履行对于各种利益进行合理地再

分配的职能，能够对于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不当行为所造成

的损害提供及时的法律救济，便会有效地缓解社会矛盾，从

而有助于社会平稳地转型。相反，腐败的司法却是火上浇油

；利益再分配过程中出现的积怨，再加上诉诸司法而无从获

得公正的救济所带来的绝望感很容易把社会置于火山口上。 

那么，怎么样才能保持一个国家司法界的清廉呢？ 在我看来

，虽然在各个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中，法律都与正义的信仰

有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但维系司法界的清廉却是必须进行

细致的制度安排的方面。在一些国家，司法界的清廉得到了

社会的相当高的认可，而有些国家则不然，人们谈及司法界

，总是将他们与腐败相联系。能够长期地保持司法清廉的地

方，相关制度建设已经积累了可以为其他地方借鉴的经验。



深入地研究这些经验应当有利于我们探索中国的司法廉洁之

路。 司法廉洁所涉及到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制度，一是司法

官员的伦理准则，二是法院内部对于涉嫌违反伦理规则者的

监控和处置机构，三是其他权力机关以及新闻糜体对于司法

活动的监督，四是与司法官员待遇以及司法独立相关的制度

，五是诉讼程序中与司法伦理相关联的方面，六是确保司法

官员自身素质的有关制度。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无法在这

里就每个方面的制度展开研究，只能作些简要的勾画。 说到

司法官员的伦理准则，我们很容易想到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司法官员几准几不准一类的规定。数年前，人民法院出版社

也出版过一本题目好象叫作《人民法官的职业道德》的书。

我的印象，它们大多规定了法官不得徇私枉法、不得贪污受

贿之类的规则。1995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

七条规定的法官应当履行的义务以及第三十条列举的法官须

受到惩戒的各种行为都与法官的职业伦理有直接的关联。尽

管如此，我国立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仍然存在着

很大缺陷，这种缺陷主要有二，一是在不少情况下，把法官

的犯罪行为（例如贪污受贿、隐瞒或伪造证据、泄露国家机

密或审判机密等）作为伦理规则调整的对象，二是就法官这

种特殊职业所应当适用的伦理准则的特殊性注意不够，将某

些其他公务员或一般公民都应当遵守的准则作为法官的行为

规范。我认为，法官的职业道德或职业伦理应当着重法官自

身的行为准则、法官与其同事之间的关系、法官与当事人以

及法院之外的一般社会之间关系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具体的

规则诸如法官应忠诚于国家的法律以及自己的正义信念；法

官须注重知识与道德的修养，保持职业行为以及日常行为的



严肃端正；法官应与一切损害司法独立的外来影响作合法的

抗争；法官应对律师表示应有的尊重（当然，尊重法官亦是

律师的伦理准则）；法官须与有损于司法独立的商业以及政

治活动保持距离；法官不应允许其偏见影响司法的结果；以

及法官不得在另一方当事人或其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会见一

方当事人或其律师（这较之《法官法》第三十条第十二款中

所规定的法官不得“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云云要明

确）。 关于法院内部的司法伦理监督和处置机制，我们法院

中已经有某种机构有权对法官实施纪律制裁。例如，隶属于

党的系统的纪律检察委员会、政治部以及人事机构等。现在

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是这类监督机制的运作是否真正有效；

另一方面，它们的运作过程是否会妨害法官个人的独立。近

年来司法伦理状况的恶化使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类机制没有产

生其预期的效果。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法官抱怨在审理某些

涉及权贵或地方利益的案件时，来自可以对法官行使处分权

的机构或个人的压力（处分的威胁）迫使法官不得不作出违

反公正准则或违反法律的判决。在这方面，德国法院内部设

立的由法官本身组成的法官纪律法庭的实践或许值得我们借

鉴。重要的是，对法官违反伦理准则行为的调查、听证、裁

决必须依据严格的程序，涉嫌法官自我辩护或聘请律师为其

辩护的权利必须得到有效的保重。与此同时，对于已经证明

违反司法伦理甚至犯有腐败行为的司法人员，必须采取果断

措施，将其清除出司法队伍。因为任何姑息和放纵都是对腐

败行为的鼓励，从而使腐败得以滋生蔓延。 除了法院内部的

监督机制之外，我们的法官以及法院还受到来自外部的监督

。这种监督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权力机关，包括检察机



关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一是新闻媒体以及一般民众，无论

如何，外部监督对于维护司法的廉洁是特别重要的。但是，

检察机关对于法院和法官行使监督权却是一种相当不合理的

制度。最大的问题是它明显地能够造成刑事程序中控辩双方

地位的严重失衡，从而危害诉讼程序以及诉讼结果的公正性

。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当然可以而且应当对法院

的司法活动进行监督，然而这种监督以怎样的方式进行乃是

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总的要求应当是，代表大会可以

在开会期间通过审查法院的年度报告、质询法院院长以及审

议法院预算行使对法院以及法官的监督权，但不可以对法院

正在审理（包括上诉审）的具体案件加以干预。否则，不仅

法院的司法独立权会受到侵犯，而且人民代表大会也会发生

职能上的“暗转”，由立法机关变成了司法机关。而现在的

情况恰恰是，代表们在会议期间没有或无从通过充分的质询

等程序对法院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对于个别案件的处理，

某些地方人大却可以通过非规范化的方式进行干预。四川声

人大对于夹江县法院所受礼的那起所谓造假者起诉打假者案

件进行的干预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例证。 新闻媒体

对司法的监督所存在的问题一是远远不够，一是缺乏规范。

说不够是因为许多情况下，媒体对应当加以曝光的事件不报

道，或轻描淡写，从而无法形成严峻的社会压力，一些腐败

或违反伦理准则的人得不到应有的社会惩罚。某些案件被揭

露，而另外一些同样严重甚至更为严重的案件却遮掩搪塞，

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是对侥幸心态的一种激励。说新闻

媒体对司法的监督缺乏规范，是因为在司法与新闻媒体之间

的关系方面，我们一直没有一套合理的规则加以调整。新闻



自由也是一柄双刃剑，它固然可以监督司法，促进司法界的

廉洁，然而它也可能损害司法独立，对于某些案件的审判结

果发生不正当的影响。对于那些尚未审结的案件，媒体带有

明显倾向性的报道足以造成对法院的巨大压力，于是，报纸

或电视又成了审判者。我们甚至发现，某些记者也兼任律师

，利用其记者身份对于法官以及法院施加不正当影响，成为

加剧司法腐败的一个因素。 对于司法体系而言，维系廉洁的

一个重要方面是使司法官员享有较高的尊荣，以及具有只要

正当地行使职权便不可能被解职的安全感。而这方面，我们

的情况是最令人忧虑的。我国法官的薪俸并不高于其他公务

员。由于近年来各行业收入结构发生的颇为微妙的变化，即

虽然公务员（包括法官）的工资按照国家统一标准支付，然

而，不同机构的职权性质、管辖对象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实

际收入的巨大差异，一般而言，与行政官员相比，法官的收

入恐怕要低一些。而法院经费实际上受到行政机关的控制以

及各级政府拨款的不足又使得现状雪上加霜。从《人民法院

报》等报纸上，我曾读到不少文章，抱怨法院经费严重短缺

，甚至法官的差旅费、医疗费都无法报销。由于这样的状况

，这些年一些法院假服务市场经济建设之名，行创收以增进

法院人员福利之实，正是一种毫不奇怪的现象。只是这种法

院创收、法官捞钱的勾当实在是大伤法院尊严和法官尊荣的

事体，也为司法腐败开启了一扇方便之门。 诉讼程序与司法

廉洁之间关系的关键点在于程序的公开性。我们前面讨论司

法伦理准则时曾提到法官不得单独会见一方当事人或其律师

的规则，强调的正是公正性的一个方面。与行政行为不同，

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司法权的行使必须是一个公开的过程。



法庭是公开的，当事人双方的证据应当在公开的法庭加以展

示和对质，司法决策应当是由亲自听审的法官自己根据当事

人所展示的证据和相关的法律作出，而不是由在幕后的某些

人或某个机构作出。诉讼程序的另一个与司法廉洁有关的方

面是司法判决必须包含着严格的法律推理内容。也就是说，

法官必须对他所作判决的证据和法律依据的正当性作出严格

的论证。过于简单的判决，不说理的判决，总是方便裁判者

上下其手的。 最后实际上，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谈及法官的

素质问题。观察社会中各个行业、不同群体的行为，我们可

以发现，导致不同业者廉洁程度的差异的原因固然跟约束人

们的纪律的张弛松紧有关，不同的行业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

用，不过，不应忽视的是，从业者的普遍素质的高下至关重

要。尽管需要加些限定，但是，我们大体上可以说，对于现

代社会的法官来说，大学法律专业的训练乃是使其素质达到

一个基本水准的必要途径。另外，我们之所以强调普遍素质

，是因为司法伦理准则的维系离不开法官群体中各个成员对

于规范的共识，离不开同事之间的相互督促。人类学的一些

研究告诉我们，群体成员的行为受其他成员评价的影响极大

。但是，如果成员的教育以及其他背景差别很大，则群体便

不成其为群体；成员之间的约束力便会大大减弱甚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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